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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内容概要

《爱在仙境的日子》主要内容：师大中文系毕业的童嘉璇是个崇尚自由，伶牙俐齿的女生。大学毕业
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一直赋闲在家，在网络和现实中一人分饰两角。过着得过且过的日
子。由于替富商的女儿安子担任家教的缘故，嘉璇开始和上流社会有所接触，并对学生时代的纯真爱
情渐渐产生了动摇。面对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面对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情感交错，嘉璇该如何守
住自己，懂得真爱，并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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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关于RO的小幸福
第二章 只爱陌生人
第三章 时间在爱情中写字
第四章 给了一个分手的结局
第五章 我要的幸福
第六章 星星作证我没有撒谎
第七章 玫瑰胸针的心事
第八章 爱在仙境的日子
第九章 像场梦的夜
第十章 圣诞节的晚会和雪
第十一章 终于结束的电影
第十二章 我们真的真的爱过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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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精彩短评

1、最出名的是左耳，我却独爱这部以游戏为背景的小说。
2、现在就剩这一本书还留着
3、我读的第一本饶雪漫的书，喜欢她叙述文章的风格
4、玩RO的初恋送我的毕业礼物，还记得我在扉页写下过好多关于未来的话。
5、= =我看这个都哭了。
6、在饶雪漫笔下，爱情总给人更多的想象。不过是看怎么样的年纪看怎么样的故事。也许这时，尽
是当做口香糖一样，换个味道。
7、RO 
8、  她乖得让人心疼~
9、跟她的《十年》小朵篇简直一模一样。
10、喜欢
11、爱绕坏坏的文字。每字每句都是生命。
12、使我想起了自己奇迹的日子
13、还为此去玩RO了一段时间。。。
14、。。。。
15、你的位置，我的青春。
16、青春期的回忆
17、摘抄本觅月斋-16。
18、漫迷 漫迷啊
19、美好的日子为什么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幸福~爱你，下辈子~再聚~
20、恩恩恩恩............
21、饶雪漫的小说读了很多，这是最喜欢的一本
22、亲故推荐看的，不知道火在哪儿，整本看完就记住了一个game，这女的写的书看过两本，一本不
如一本，路子完全不对我，可见我从来不爱装逼o(￣ヘ￣o＃)
23、很可恨又是一本疼痛小说，本来以为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呼，真的很可恨啊~~！不过情感倒是
细腻，就是我接受不了悲剧，尽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现实，好即合，不好即离，但我还是很想
纵容自己幼稚一下，幻想童嘉旋和胡月海最后还是在一起的...友情与爱情交错的小说，既有青青校园
的味道，又不泛都市爱情的触感。是挺好的，但是作者啊，你以后可否写个圆满大结局来安慰下我这
个脆弱的读者啊？
24、把游戏里的恋爱写的很好
25、淡淡的甜蜜。
26、RO
27、不如最原始的《像流水一样》。我还是喜欢原版结局，更让人有无奈的感觉。还有我想问问雪漫
阿姨，您到底写了几本和RO有关的小说⋯⋯怎么是本书就有克魔岛就有普隆德拉⋯⋯
28、⋯⋯
29、玫瑰 玫瑰 小蛮子
30、我的大学时光都在言情小说中渡过啊
31、那时候上小学的我真的不太理解大学生的生活，我还在向往着高中吧
32、初中看了好几遍，还划了重点的书= =。再看一次竟不会觉得恶心。
33、初中
34、小学唯一自己买的一本言情，看完这本想起玩剑网二的日子，喜欢上孙燕姿。
35、那段时期很多人迷恋RO。
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在网络那一头的残疾男生。
想不到我N年以前竟然看过传说中饶雪漫的作品！

36、看微微一笑这个网游VS现实的电视剧，忽然想起来这个小说，书很便宜，忘了怎么得来，好像是
别人给的？！不记得了⋯⋯但是成了我的青春文学启蒙小说，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买了所有饶雪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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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书看，当年的我也是个少女啊
37、。。
38、。。。。有点忘了
39、读过的第一本小说
40、很喜欢。
41、记得很平乏，却是很怀念
42、确实像口香糖，偶尔看看打发时间
43、还可以
44、最开始喜欢饶雪漫的书 就是这本 也爱上了网游
45、。。。看过就要勇于承认
46、莫名的喜欢这本~
47、..
48、纯粹为了燕姿而买的一本书
49、不晓得还有什么关于RO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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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精彩书评

1、很喜欢书里的那句话，直到现在也仍然清楚记得。那应该是很多人曾有过的感触和心情。不管发
生过什么，不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但我愿意相信，我们曾爱过的每一分每一秒，真的真的都是真
的。谢谢你给过我，爱在仙境的日子。”
2、昨晚看了一半的电子书，接着去图书馆正好碰上了它，就把它啃完了，不知道是在哪里看过与这
本超情节一摸一样的的书了了，所以看的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完了，就像一杯淡淡的白开水，主角
里面的心情和我一样。主角到最后谁都不相信，爱情这东西都是女作家喜欢写的东西这本书也可以说
是一本纯粹的
3、饶雪漫的书读了很多，爱在仙境的日子是我很喜欢的一本。故事幽默，情感细腻，情感交错后又
找到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结局美满。
4、还记得我在市新华书店站着读饶雪漫花糖纸的情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她写的书。一个短发的小
女生，穿着朴素而简单的衣服，时而站起来，时而偷偷地坐在高大的书架底层上，时而停下来看看自
己还有多少页才能看完。周围是来来往往看书买书的人，也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小孩子津津有味地沉浸
在自己喜欢的书的世界里。那时的自己很不喜欢看书，没有那股忍耐劲。可是那一次的自己不同，深
深地被那个单纯又有些暧昧的故事所吸引。对那时的自己来说，故事里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到自己身
上，却时常有着做小公主的幻想，应该每一个平凡的小女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正是因为自己的平
凡，书里主人公的出众，故事才如此吸引我吧。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表达对饶雪漫的喜爱，不管是
在自己懵懂无知不懂爱情的时候还是已经逐渐成熟开始体会人生酸甜苦辣的现在，都很喜欢饶雪漫笔
下那种青春，干净青涩，美好曼妙却也忧伤心疼。爱在仙境的日子，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借来的，觉得
满不可思议的，觉得这样青春型的书籍和大学图书馆沾不上边，不过图书馆这样的书还是很少的。薄
薄的一本书，翻开来，是已经发黄了的书页，还有很多插图，多久没有读到过有插图的书了，因此在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像水一样漫来。读完的时候，有打电话给男朋友，提到玫瑰和
王乐平分手，我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觉得真让人心疼。大学四年的相濡以沫，那些单纯的爱恋，那
些许下的承诺，那些在一起的珍贵时光，全在残酷的现实中分崩离析，那些曾经的珍惜现在变得一文
不值。人真是残忍。我很想守住我现在手里的这一份幸福，却又害怕这一份幸福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经
不起现实的残酷，我想那时我一定会心疼死的。很害怕，不过还是要勇敢地付出。不管以后我们能不
能在一起，当我回头时，甜蜜也罢，心痛也罢，我在最美好的青春里爱过你就已经足够了。我们的爱
是真的，我想就足以让我用一辈子的时光来回忆。
5、这是读雪漫的第一本书 但是跟高中后期的《左耳》给的感动不同！高一时时受某个老女人的影响
读的 搞不懂怎么能把我感动的一塌糊涂 有些小浪漫 我喜欢的成分 要是换成cs 呵呵 我可能真有去实践
的成分~ 人生 原本就是场精彩不过的游戏~
6、刚开始是被作者的名字吸引住的，饶雪漫，很诗意，很美丽，正如爱情，如仙境，爱如仙境，很
好的比喻，都是那么的虚幻飘渺，作者赋予爱情以美满的结局，但这种美满有是否只在仙境中呈现呢
？书中的爱情就如偶像剧，因为美好而吸引人。还是不同心境的时候读出不同的感觉，很有趋的一本
书，像是甜美的下午茶，给人惬意，又朦胧。找来读读也不错，汉王书城香港站有这本书，排版不错
，可以找来一读。
7、这是一个无关乎选谁的问题不妨这样来看，在嘉璇的故事里，男主角只有一个人，他可以是任何
名字。大学时代的他，名叫糊涂。没有生活负担，可以终日游弋网络。爱情中表现得青涩而也不乏执
着，为了讨好小姑娘，一出手就是“大方”地送过一百七十万的红色蝴蝶结（虚拟的货币只能算心意
，与王乐平“大二的那个冬天买给她的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并无二样）；寸步不离地守在心心念念
的玫瑰身边，教她配化学药水，带她练级，在受伤（physically or mentally）的时候施展治愈术，在中
央之城喷泉旁大喊一百声“糊涂爱玫瑰”，为了在圣诞节那天求婚，“天天挂在网上打怪，饭都不肯
吃，就为了打个皇冠”。偶尔也会伤心地不回话就下线、去PK场“自杀”，或是吃点小醋。在一个竞
争压力相对较小的环境中，玫瑰可以是糊涂生活唯一的主题。而玫瑰，主观与客观上也无需太多物质
要求，就如小时候一样单纯——“十岁生日，只是一条新的花裙子，已经乐得三天合不拢嘴”。但是
谁也没有权利永远居住在象牙塔里。大学毕业后的他，名叫王乐平。他对嘉璇的心，天地可表，日月
可昭。“王乐平一切都是为了我，不然他可以回到他的东北老家教书，那里虽然是一个小城镇，可是
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最重要的是适合他。”这一点，也在后文得到充分印证——没有接到嘉璇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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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仙境的日子》

转意的电话，“我不会再回来”。放弃了自己两年多打拼下来的事业，只因为“没有你，这城市只是
一座空城”。但是，现实的生活压力横亘起冷落、误解和猜疑，一次又一次的矛盾冲突磨蚀着彼此的
信赖和依恋。“年少时的风花雪月早已被现实吹了个花落流水”。“安子妈妈说，年轻多好啊，有的
是选择的机会。”是的，年轻女孩有的是选择的机会，更何况是嘉璇这样的美女。生活中一个又一个
具体而急迫的需求，在发生的当下没有得到满足——极度艳羡又恰能穿去赴宴的裙子，哪里是日后一
条不合身且“不合时宜”的裙子所能弥补的，纵使后者同样也价格不菲。功成名就后的他，名叫胡月
海。在胡月海出场后的篇章里，所有的场景都投射到了一束明快的光线，35岁的环亚集团总裁成熟稳
重而又风度翩翩，相比“王乐平喜欢紧紧而疯狂的拥抱我，他却是那么的温柔和细腻，让我不屑却又
无法抗拒。”其雪中送炭之举无疑赢定人“心”（单指女主角的虚荣心，绝无可能是男同胞的嫉妒心
）。小说的结尾，王乐平已是营销部副经理，不难想象，他若有一天升为经理、总裁，生活的轨迹就
会自然与胡月海趋同了。如果说带给女人选择机会的是年轻，那么带给男人如上机会的很大程度上便
是金钱权力。工作仅一两年的王乐平尚且屡屡因与实习生在一起引起嘉璇误会，职场中复杂的人情纠
葛更是难免为胡月海增添种种复杂的“背景”。一入豪门深似海，物质的矛盾即刻转变为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的矛盾，无法绝对地说与和王乐平在一起相比，哪种生活更舒适。故事的末尾，玫瑰和糊涂
互致谢意，感谢对方给过自己爱在仙境的日子。妈妈打电话说王乐平的明信片要把家里堆满了，胡月
海也已打了几次电话找嘉璇。可以说，嘉璇绝不是一个失败者（就如安子妈妈说的“男人总会太花心
，但他愿意娶的那个，总是自己最爱的”）。至于她到底选哪一个，反倒是没有必要交代了。任何一
个凡人，都会遵从“糊涂——王乐平——胡月海”这般的角色变迁，不同的只是大部分人无法达到胡
月海的成就，终日对外明争暗斗，对内与嘉璇周旋在柴米油盐的争吵和对彼此潜在小三的醋意中，蹉
跎易逝的红颜而已。同样也有理由相信，嘉璇的下一站便是安子妈妈，美丽优雅成熟，言语间带着沧
桑无奈抑或是坦然——“这世界金钱、地位、爱情，都如流水一样，等不了多久，你就会接受这些事
实。”——“你很爱Sam吗？”我问她。——“现在，是爱的。”她说。十来字或许道出了爱的真谛
。不必问嘉璇到底选谁，糊涂、王乐平还是胡月海，爱情是一种流动易逝的存在，或许选了谁都一样
无法天长地久。爱情只是当下的感觉，只有爱过的每一分每一秒，千真万确不容怀疑。所以才说，谢
谢你给过我爱在仙境的日子。P.S.: 在RO中，嘉璇的网名叫玫瑰，本文称呼随语境调节。
8、相对于那些写学生时代的小说而言是较喜欢这本，本以为会是美满大结局，却不料又是一回疼痛
小说。童和大学男友之间的感情和想法 都很有感触——-“我把我一生最芬芳的时光全给了王乐平，
青春像流水一样从他手里晶莹掠过，他掠夺掉最可口最纯美的东西，留给我的是最干枯的不再开花的
感觉。”-“不过两年而已，爱情就贬值到这个地步。”-“爱也好，恨也好，都如流水，会很快地过
去。”虽说这句有点俗，不过是真理。-“多谢胡总抬举。”我说。你看，他连一句解释都不肯有。很
简单，不重视我，所以才会觉得没有任何解释的必要。    他是如此高高在上，才不可能像王乐平或者
糊涂那样迁就我，就算是他不对，他指望着我过去抱着他大腿哭。这段值得学习，女人该聪明点的。
9、這本書是我在一個朋友的極力勸說下看完的,因為我一向不喜歡看這類小說,不過看過這本書之後感
覺還好.書中的具體情節到現在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了,不過還記得一句話:&quot;謝謝你,給了我愛在仙
境的日子.&quot;http://www.hwebook.hk/温暖呈现
10、这类的书有点像口香糖，嚼嚼就没味道了，也没营养。但时不时地还会想着去看一看。有关于网
游的小说，坐在轮椅上的人的确是花最多时间在网上的。也许可以说一般美女帅哥没有多少时间是在
网上的。
11、当时快高三毕业，全班有好多人都在玩“仙境”这个游戏。有好多人买了这本书，随手拿过来就
在数学课上看起~~很不错的情节，想起了高中清涩的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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